
 

靜宜大學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任用作業流程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參與學生 
填寫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

理型態同意書 

學生型態確

認 

屬課程學習或附服務

負擔等以學習為主要

目的 
有提供勞務獲取 

報酬之工作事實 

 

獎助生 學生兼任助理 

研究獎助生 教學獎助生 

 
附服務負擔助學

生（生活助學金） 

「勞動型」 

兼任計畫助理 
計畫/單位 

臨時工、工讀生 

1.用人單位辦理人員聘僱 
2.簽訂勞動型契約 1 式 2 份 
3.由權責單位確認符合計畫、經費及用人規

定。 
4.聘任流程完成後，由用人單位辦理勞健保

及勞退金投保作業。 
（註：工作當日 14 點前完成勞保投保作業，

逾時由各權責單位自行負責。） 
5.用人單位置備勞工出勤紀錄，應逐日記載

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。 

透過校內會總系統，發放獎助生助學金 

薪資登錄/核銷 

（含相關保費提撥） 

附註：1.同意書及勞動契約由計畫主持人(用人單位)自行留存五年備查。 

      2.研究獎助生認定需符合由學校辦理相關研商會議及基本規範之規定。 

      3.教學獎助生認定需符合課程規劃會議、學生代表參與、正式學分課程及授課教師指導等要件。 

 

1.簽訂獎助生同

意書 1 式 2 份 
2.備服務學習計

畫書、學習狀況

評量表 

1.簽訂獎助生同意書 1 式 2 份 
 


